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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案由：政府推動小型車後座強制繫安全帶措施，並要求營業

車駕駛人需善盡告知義務，無疑讓渠等負起局部公權

力執行風險。日前警方對藝人之日籍友人在街頭痛毆

計程車司機致傷糾紛之調查似嫌鬆弛，究公權力行使

是否周妥？有無缺失？洵有深入查明之必要乙案。 

調查意見：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偵辦本案過程輕忽草率，案

件管制與審核機制不彰，殊有未當；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及警政署對屬員督導不周，均核有違失：  

(一)查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之規定：「偵查，不公

開之。」次查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

聞處理注意要點第 3 點規定：「案件於偵查終結前，

檢警調人員對於下列事項，應加保密，不得透露或發

布新聞(六)偵查中之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

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及物品。」復查警察機關偵

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第 4 點規定，偵查人員

不得帶同媒體辦案，不得公布蒐證之錄影、錄音，並

對於偵查中之錄影帶應加保密。另查警察偵查犯罪手

冊第 194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移送報告書各欄

之填寫，應注意下列事項：(十)附送：載明附送人犯

、文件、贓證物品等，如數目繁多，應另附目錄清單

。」；又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分層負責明

細表載明：有關「刑事案件之偵訊及移送事項由分局

長核定」；再查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第 2 條規定：

「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

，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

末查警察勤務條例第 9、10 條分別明定：「警察分局

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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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

實施，…。」、「警察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負責

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

。」 

(二)查據警政署對本案之說明要以： 

１、案情摘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偵辦日籍友寄○○

及川島○○○(藝名 Ma0000)等人涉嫌毆打計程車司

機案，偵辦過程對於相關證物未能詳實查核、註記，

明確釐清犯罪嫌疑人犯罪過程及事實，即移送臺北

地檢署偵辦，相關處理員警涉有違失，影響警譽。 

２、調查情形： 

(１)本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於民國(下同) 

101 年 2 月 2 日 23 時 14 分接獲 110 轉報臺北市

逸以路與忠孝東路口有乘客毆打計程車司機案件

，經派遣巡邏員警趕到現場，該涉嫌乘客已離開

現場，即將傷者林姓司機送醫治療並著手偵辦。

詢據目擊證人楊姓計程車司機指證，涉嫌乘客係

日籍友寄○○並無共犯，另提供行車紀錄器拍攝

之案發影像。嗣員警將涉嫌人友寄○○以重傷害

罪嫌帶返該分局三張犁派出所偵辦。 

(２)松山分局三民派出所於 2 月 2 日 23 時 41 分許，

接獲另 1 名計程車駕駛江姓司機提供行車紀錄器

拍攝之案發現場影像資料，即通知信義分局三張

犁派出所，由警員吳○傑前往以隨身碟拷貝攜回

，未向所長報告亦未查證，即將楊姓及江姓司機

2 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蒐證檔案燒錄於同一張光

碟。全案卷資連同光碟 4 片（警詢光碟一式 2 份

、行車紀錄器蒐證檔燒錄光碟一式 2 份）於 2 月

3 日 16 時 30 分許，移由該分局偵查隊偵查佐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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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收案續辦。葉員依承辦檢察官指示將嫌犯隨

案移送，惟於移送書之附送欄內僅註明「偵查卷

乙宗（計 31 頁）、警詢光碟 1 片」。 

(３)另○○新聞於 2 月 8 日報導江姓司機提供之行車

紀錄器畫面，信義分局員警遭質疑未將該影像資

料隨案移送，並私自將該畫面資料外流。此節經

查係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所長楊○昌對於偵辦

本案過程未能全盤了解、檢視，故於 2 月 8 日 16

時許○○新聞記者林○豐探詢該所疑隱匿江姓司

機提供之蒐證影像時，經警員吳○傑將備份光碟

於該所所長室觀看之際，遭該記者以手機翻拍。

所長楊○昌恐記者以偏蓋全，慮事不周，竟擷取

該蒐證畫面燒成光碟交予林姓記者，涉有違失。 

３、調查結論： 

(１)信義分局偵查隊偵查佐葉○昇及三張犁派出所警

員吳○傑處理本案，對於相關證物，未能詳實查

核、註記，明確釐清犯罪嫌疑人犯罪過程及事實

，且未遵守報告紀律規定，依據警察人員獎懲標

準第 7 條第 1 項不遵規定執行職務或執行重要公

務不力，情節嚴重，且生不良後果，核予葉員記

過二次、吳員記過一次；偵查隊隊長蘇○帄及三

張犁派出所所長楊○昌、副所長駱○來，對於所

屬員警處理案件未確實查核，考核監督不周，蘇

員核予記過一次、楊員核予申誡二次、駱員核予

記過一次，並均調整為非主管職務；分局長王○

衡連帶核予申誡二次。 

(２)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所長楊○昌、警員吳○傑

涉嫌洩漏江姓計程車司機所提供之蒐證影像，違

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該局已檢附楊、吳 2 員筆錄

於 101 年 2 月 10 日以北市警刑大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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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0362500 號函請臺北地檢署核辦。(101 年 5

月 2 日，三張犁派出所長楊○昌遭檢方給予緩起

訴，期限一年，且須繳交三萬元處分金給國庫。

101 年度偵字第 5523 號。) 

(３)松山分局三民派出所警員張○珊、黃○甫 2 員受

理江民提供案發現場影像，未積極詢問提供者基

本資料並登錄備查，各核予劣蹟。 

(４)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有無隨案移送，及江姓

司機提供之影像畫面外流部分，其間是否涉及隱

匿證物及洩密犯行，目前已由臺北地檢署偵辦中

，俟司法偵審結果，依法辦理。(101 年 5 月 2 日

，信義分局員警葉○昇未將蒐證光碟附卷移送檢

方，被控湮滅證據罪，檢方認定葉員沒有湮滅證

據犯意，亦予簽結。) 

(三)臺北地檢署對本案偵查情形： 

１、三張犂派出所所長楊○昌將偵查中之證物交付記者

涉犯洩密罪嫌部分(101 年度偵字第 5523 號緩起訴

處分書)： 

(１)101 年 2 月 2 日晚間發生本案，由三張犂派出所

警員吳○傑受理；吳○傑於同月 3 日凌晨，接獲

松山分局三民派出所通報，表示一名計程車司機

以行車記錄器錄下案發過程，已將影像畫面送至

三民派出所，請吳○傑將該證物取回，吳○傑隨

即騎車前往三民派出所將該影像檔複製於個人之

隨身碟，再攜回三張犁派出所；吳○傑並未勘驗

該檔案，僅將該檔案製成蒐證光碟，於同日送至

信義分局偵查隊。嗣於同年月 8 日，○○新聞台

記者林○豐自不詳管道，知悉三張犂派出所曾至

三民派出所取得前開影像畫面，尚未於媒體曝光

，遂於當日下午 4 時許前往三張犂派出所所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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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楊○昌表示，三張犁派出所從三民派出所取

得之影像畫面，並未隨案送至該署，涉嫌湮滅證

據，一旦○○新聞台予以披露，事情會很大條，

警方會死一堆人；楊○昌聞言即請承辦人吳○傑

進入所長室求證，吳○傑表示確曾向三民派出所

取回影像檔，並已隨案移送信義分局，隨身碟中

仍存有該檔案，楊○昌隨即向吳○傑索取隨身碟

。楊○昌於取得吳○傑之隨身碟後，立即當場以

所長室內之電腦檢視該檔案，並容許在場之林○

豐一同觀覽，而洩漏上開應秘密之文書。期間，

楊○昌因故離開所長室，林○豐再以手機翻拍從

電腦螢幕播放之影像畫面，完畢後即離開。楊○

昌返回所長室後，吳○傑即向楊○昌報告上情，

楊○昌此際始告知吳○傑該男子之身分為記者。

楊○昌恐林○豐於新聞中播出上開以手機側錄之

畫面，背景會顯示出三張犁派出所所長室之陳設

，故立即以電話通知林○豐返回三張犁派出所，

另請不知情之吳○傑將前開錄影畫面燒製成光碟

後交付楊○昌。嗣林○豐回到三張犁派出所後，

楊○昌遂將前開光碟交予林○豐，並要求林○豐

刪除手機內之翻拍檔案，林○豐取得光碟後，立

即於○○新聞台播出。 

(２)核被告楊○昌所為，係犯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

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審酌被告楊○

昌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並深表悔悟，歷此司法偵查

程序應有所警惕，…，經核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

無礙，爰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

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 

(３)緩起訴期間為 1 年，被告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3 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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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信義分局涉有湮滅刑事證據部分（101 年度他字第

1654 號簽）： 

(１)101 年 2 月 2 日晚間，日人友寄○○與川島○○

○聯手毆打計程車司機林○駿，適有兩名計程車

司機即證人楊○憲及江○瑞在現場目擊，並均以

行車紀錄器將案發經過拍攝存檔。其中證人江○

瑞於 101 年 2 月 3 日凌晨，將拍攝所得之影像檔

，送至松山分局三民派出所，三民派出所亦隨後

通知三張犁派出所，三張犁派出所承辦人吳○傑

隨即騎車前往三民派出所，將該影像檔複製攜回

三張犁派出所。待友寄○○、被害人之妻林○君

、證人楊○憲等人詢問完畢後，吳○傑在同仁林

○裕、薛○程等人之協助下，將全部的警詢錄音

檔製成光碟一片，再複製一片，兩片上均註明「

友寄○○101 年 2 月 3 日 13 時 29 分重傷害」，

另將楊○憲及江○瑞各自提供之影像檔存入另一

光碟，亦再複製一片，兩片上均註明「林○駿傷

害案蒐證光碟」，又將兩段影像檔分別擷取翻拍

為相片共 4 張附卷。2 月 3 日下午 4 時 30 分許，

吳○傑將友寄○○及相關案卷及證物移送信義分

局，由被告葉○昇收案，被告葉○昇確認當時卷

內有警詢光碟及蒐證光碟各兩片，此經被告葉○

昇到庭供述明確，與證人吳○傑證述情節相符，

足認吳○傑確已將含上開兩段影像檔之蒐證光碟

交予被告葉○昇。 

(２)依據卷附信義分局 101 年 2 月 3 日北市警信分刑

字第 10130776600 號友寄○○重傷害案件之移送

書，於證據部分記載下列 6 項：「1、告訴代理人

林○君警詢筆錄」、「2、證人楊○憲警詢筆錄」

、「3、犯罪嫌疑人友寄○○警詢筆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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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委任狀」、「5、病人病危通知書、臺北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6、監視器擷取畫

面指認照片」，再移送書之附送欄中則記載「偵

查卷乙宗（計 31 頁）、警詢光碟 1 片」，是移送

書中完全未提及尚有附送一片蒐證光碟。該移送

書之內容甚為翔實，尚且詳細計算卷宗之頁數，

如該移送卷內確有檢附蒐證光碟，應無漏載之理

，是就移送書未載檢附蒐證光碟一節觀之，足可

認被告葉○昇未將蒐證光碟檢送該署之可能性極

高。 

(３)再依據被告葉○昇所述，其當日負責整理卷證及

撰打移送書，係將警詢光碟及蒐證光碟各一片放

入紙袋中附於卷內，完畢後係將全案卷證交給吳

○傑，請吳○傑將友寄○○及全案卷證移送該署

。然依據吳○傑之證詞，其收受葉○昇所交付之

卷證，收受時雙方並未翻閱清點，在途中亦不曾

開啟就直接送到該署，而蒐證光碟與警詢光碟置

於一袋之情形下，吳○傑在途中僅遺失蒐證光碟

之可能性甚低；再吳○傑係該案三張犁派出所之

承辦人，吳○傑既已將蒐證光碟送至信義分局，

衡情應亦無可能出於故意隱匿該蒐證光碟。 

(４)101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晚間，吳○傑將全案

送交該署後，承辦檢察官張○寧發現卷內有錄影

擷取畫面照片，證人楊○憲於警詢筆錄中亦提及

曾以行車紀錄器拍攝部分事發過程，然卷內全無

相關影像檔，立即於 101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

開立辦案進行單，通知證人楊○憲於當日下午 4

時到庭，並請楊○憲攜帶行車紀錄器拍得知錄影

畫面到該署；再○○新聞台於 101 年 2 月 8 日播

出證人江○瑞以行車紀錄器錄下之畫面時，承辦



8 

 

檢察官亦立即通知信義分局補送江○瑞錄下之檔

案，如蒐證光碟已於 101 年 2 月 3 日隨案卷送至

該署，承辦檢察官何需接連要求證人楊○憲及信

義分局提供檔案畫面？顯見蒐證光碟於 101 年 2

月 3 日確未送達該署。 

(５)綜上所述，日人友寄○○與川島○○○聯手毆打

計程車司機林○駿一案之蒐證光碟，係被告葉○

昇於收受後，未隨案檢送至該署等情，應堪認定

。 

(６)按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

法第 12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刑法 165 條隱匿刑事

證據罪既無處罰過失犯之規定，即僅處罰故意犯

。被告葉○昇於收受蒐證光碟後，雖未隨案檢送

至該署，然被告葉○昇與友寄○○、川島○○○

素不相識，已難認被告葉○昇有隱匿蒐證光碟動

機，況被告葉○昇如故意隱匿蒐證光碟，勢必需

將蒐證光碟之擷取翻拍相片一併自卷內抽離，被

告葉○昇既未抽取擷取翻拍相片，足認其實無隱

匿之故意，僅係單純疏失漏將蒐證光碟附卷移送

該署而已。綜上論述，本件經查尚無特定人涉有

犯罪嫌疑，爰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地方

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辦理「他」案應行注意事項

第 3 點第 3 款及第 13 點之規定(檢察官辦理「他

」字案件，經調查後，如認尚無特定人涉有犯罪

嫌疑，得簽請報結)，予以簽結。 

(四)經核，信義分局偵辦本案過程輕忽草率，對於相關證

物未能詳實查核、註記，明確釐清犯罪嫌疑人犯罪過

程及事實，即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肇致重要證物未

隨案移送，殊有未當；各級主管復未落實案件管制與

審核機制，詳實檢視刑案移送之證物與流程，洵有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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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守；另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所長楊○昌將偵查中

應加保密之錄影光碟交予媒體記者涉及洩密犯行等

行為，與首揭各項規定有悖，均核有嚴重違失。本案

經媒體批露，影響警譽並戕害政府形象至鉅，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及警政署對該分局督導不周究責難辭，核

與前揭相關規定有違。內政部允應督飭所屬深入查察

，釐清責任歸屬，並適時追究相關違失人員責任，俾

落實檢討改善。 

二、交通部推行「小型車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全帶」之相

關執行及宣導配套措施未臻周全，核有未當：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

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

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但計程車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全帶

時，處罰該乘客；有關其安全帶之正確使用、實施方

式、因特殊事由未能依規定繫安全帶之處理、宣導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及辦法，由交通部定之。」汽車駕

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辦法第 13 條規定：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汽車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

後座乘客應繫妥安全帶之宣導執行計畫，由交通部會

同相關機關策劃推動之。」 

(二)交通部執行「小型車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全帶」之

相關配套措施： 

１、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增訂有關小型車行

駛道路其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全帶之修正條文，

奉行政院核定自 100 年 8 月 1 日生效實施，惟為讓

國人能普遍意識暸解繫安全帶的重要性，進而確實

養成依規定繫安全帶之習慣，該部於處罰條例修正

條文授權訂定之「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

及宣導辦法」據以實施。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辦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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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為明確安全帶之正確使用、實施方式、因特殊事由

未能依規定繫安全帶之處理、宣導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配套，「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

辦法」中已配套訂定(若干)相關規範。 

３、另依上開處罰條例新增但書規定，計程車司機已善

盡告知義務後，乘客沒有依規定繫安全帶時，依規

定係處罰該乘客，配合修正條例之施行，為宣導計

程車駕駛人依前揭規定善盡告知乘客應依規定繫安

全帶之義務，該部已由公路總局統一製作「請繫妥

安全帶」之告知標語貼紙並透過相關計程車公(工)

會發送所屬會員駕駛黏貼，計程車車內除黏貼相關

告知注意之標語貼紙外，計程車駕駛人若另以其他

相關文字、圖畫或以口頭、語音等各種方式提醒注

意依規定繫安全帶後，均表示計程車駕駛人已善盡

其應告知之義務，如果乘客不依規定繫安全帶，就

與計程車駕駛人沒有關係，依法令規定係處罰該乘

客。 

４、為再加強宣導讓計程車駕駛人充分瞭解其依規定善

盡告知乘客應繫安全帶之義務及方式，該部業已再

綜整製作「計程車駕駛人善盡告知乘客繫安全帶宣

導事項」及「計程車駕駛人遇乘客帶兒童乘坐計程

車繫安全帶宣導事項」，於 101 年 2 月 7 日、同年 3

月 5、12 日，函送相關計程車公(工)會轉知所屬會

員協助宣導計程車駕駛人周知。該宣導事項包括

「…。四、計程車司機盡到告知義務後，乘客繫不

繫安全帶就是乘客自己要負責的事情，已經與計程

司機朋友沒有關係；如果遇到不願意繫安全帶的乘

客，請司機朋友千萬不要動氣，也沒有必要跟乘客

爭執。…。」 

５、此外，為期讓民眾儘早養成乘車即繫安全帶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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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習慣，該部將再透過電視、廣播、網路、戶外電

子字幕機、外牆看板、縣市地方道安體系、相關民

間社團組織(NGO)及車輛公會、車商販售等管道進行

全面性之宣導，經審閱該宣導作為資料項下增列：

「計程車駕駛人善盡告知乘客繫安全帶宣導事項」

宣導作為。 

(三)經核，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汽車駕駛人、前座或小

型車後座乘客應繫妥安全帶等相關事項之執行及宣

導工作，係交通部法定職掌。交通部初始要求營業車

駕駛人需善盡告知義務，無疑讓渠等負起局部公權力

執行風險，殊非允適，嗣於 100 年 8 月 16 日起陸續

分送完成製作「請繫妥安全帶」之計程車告知標語貼

紙，僅有中、英文，洵有未當；另公務車司機的提醒

與告知程度及處罰歸屬暨兒童安全帶使用配套等之

執行及宣導，亦有未洽；本次藝人之日籍友人毆傷計

程車司機事件發生(101 年 2 月 2 日)後，交通部爰於

同年月 7 日、同年 3 月 5、12 日綜整製作「計程車駕

駛人善盡告知乘客繫安全帶宣導事項」及「計程車駕

駛人遇乘客帶兒童乘坐計程車繫安全帶宣導事項」，

函送相關計程車公(工)會轉知所屬會員協助宣導計

程車駕駛人周知，雖屬亡羊補牢，及時應對作為，洵

應予肯認，惟亦凸顯實施前相關執行及宣導配套措施

容有未盡周延之處，允應深入研議，通盤檢討策進，

用維政府要求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之維安美

意。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迄未本於權責，針對本事件，積極

蒐集整理民眾申訴及媒體反映意見，並統計相關新聞報

導及談話性節目涉及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情形妥予處理，洵有失當： 

(一)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掌理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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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理、通訊傳播業務之監

督、調查及裁決及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事件之取締

及處分等事項，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3

條定有明文。該會依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

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等相關法規授權，得

以對傳播內容進行管理。依據前述法令規定，節目內

容不得有：1.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2.妨害兒童

或少年身心健康。3.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情形

。 

(二)相關媒體報導摘要： 

          媒體報導摘要一覽表 

日期 媒體報導內容摘要 備註 
101.2.6 

 

醉星惹禍 喝茫出包一籮筐： 

與「酒」常常分不開的藝人 Makiyo，經常

上節目公開討論自己愛喝酒的事蹟，視為

趣事，…。 

Makiyo 近期最出名的喝醉事蹟，就是在大

S 三亞婚禮上，她茫到被推落到游泳池中，

成為眾人嘲笑對象。大小 S 也曾在「康熙

來了」中爆料，Makiyo 喝醉後和大 S 在廁

所裡大打出手，當時她甚至把大 S 打到胸

骨碎裂。Makiyo 還曾節目坦言自己喝了酒

會動粗，甚至對男星藍正龍「從他頭巴下

去！」，還撂話說自己是計程車黑名單，晚

上最好不要載到她。 

演藝圈因愛喝酒，喝出亂子、闖禍的明星

也不少。包括自稱酒癮戒不掉的藝人裴

○，去年酒後無照駕駛撞公車；她最近上

談話性節目坦言，喝酒脫序行為嚴重影響

周遭友人，落到最後「只要聚會有她的名

字，其他人就快閃」的地步。 

聯合報 

101.2.10 

 

Makiyo 事件／電視內容 你我把關： 

藝人 Makiyo 和日籍友人傷害案，就像新聞

連續劇，每天有新進展，看了除了痛心疾

首，也希望藉此事件，喚起觀眾對電視內

容的重視，讓收視率自動制裁，對社會不

具正面教化意義的娛樂節目。 

近年來，娛樂性的談話節目內容愈來愈粗

俗、尺度愈來愈開放，來賓談的主題不外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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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爆料、辛辣、隱私、八卦，加上主持人

推波助瀾，無形中助長價值觀偏差。 

藝人屬公眾人物，一言一行都有其效應，

應深切思索對社會的影響。有位資深藝人

說得好，昔日能稱得上藝人，是因為具有

特殊才藝，現今只要譁眾取寵，包裝精美

外型亮眼，粉絲只管金玉其外，敗絮其內

不是重點。 

提升觀眾對節目的要求，也能發揮對電視

媒體製作的監督，如果身為消費者的我

們，只是默默承受，台灣的電視節目將永

遠不會進步。 

101.2.10 

 

酒醉毆人風波背後： 

Makiyo 扯謊被罵臭頭，但與其說是「扯

謊」，不如說是心態問題，她根本不認為問

題有多嚴重。丫子就曾在節目中模仿她喝

醉酒、打司機的情節，…。 

台灣的電視綜藝娛樂節目，由於競爭激

烈，電視公司和製作人為了荷包，不肯花

錢，於是一些「老式」綜藝節目紛紛停播，

而談話性節目、耍寶節目便宜又受歡迎，

因而逐漸取代老式綜藝節目，成為主流。

當然，並不是所有談話性節目都不好，張

小燕、沈春華、方念華等主持的節目，依

然有深度，也有娛樂性，但走裸露、辱罵、

譁眾取寵的節目更多，「康熙來了」就是其

中的代表。 

「康熙來了」自己統計的數字，去年上該

節目次數最多的藝人，Makiyo 排名第二；

該節目沒有統計的是，去年一年在節目中

提到「夜店」的次數有多少？提到喝醉酒

的次數有多少？但該節目給人的印象是，

上「夜店」是「時尚」，喝醉是很「正常」

的行為。 

    該節目引發議論的，還有許多其他方

面諸如：說粗話、當面污辱人等，這些對

社會而言，都是非常不好的示範，但不幸

的是，「康熙來了」卻紅了，讓製作單位和

主持人認為，他們做對了，他們是新型節

目，引領社會潮流，反而是反對者「跟不

上時代」。 

「康熙來了」只是台灣目前諸多談話節目

中的一個，其他出格的節目還多得是。談

性、談整人，尺度大膽，連南加華人聽了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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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瞠目結舌。而這些電視名嘴當然不會跟

自己電視台過不去，於是「窮找議題」，

Makiyo 案件一出，窮追猛打，自詡為正義

代表，對警方尚未釐清的案件大放厥詞。

反而案件背後的省思卻付之厥如，…。 

101.2.11 酒醉當節目賣點? 

Makiyo 發生打人醜聞之前，曾在談話性節

目大談喝酒的糗事，酒醉當節目賣點，…，

不過宅神朱○○有不同意見，事前做好節

目內容的把關工作，不就是演藝圈專業人

員應該做的事嗎? 

Makiyo 在蔡○○和小 S 節目上，自爆酒醉

糗事，這是不是只顧收視率，枉顧社會責

任，…。 

民視新聞 

監察院製 

(三)查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復稱： 

１、依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等相關法規授權，該會得以對傳播內容進行管理。 

２、依據前述法令規定，節目內容不得有：(1)違反法律

強制或禁止規定。(2)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3)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情形。 

３、針對電視節目對社會之影響，如內容已違反上開法

令規定，該會將依法啟動調查機制，維護媒體秩序。 

４、電視節目內容討論「夜店」及「喝醉酒」等相關議

題之節目並無相關統計資料(該會並無統計最近 3

年涉及提到「夜店」及「喝醉酒」之電視談話性節

目資料。) 

５、針對近日各界持續對綜藝談話性節目所提之寶貴意

見，該會亦將轉請電視台參考，以作為其未來節目

製播之方向與建議。 

６、自藝人之日籍友人毆傷計程車司機事件發生以來，

該會接獲許多民眾陳情。該會將蒐集整理民眾申訴

意見及類型，並統計相關新聞報導及談話性節目(含

新聞及非新聞頻道)報導或討論該事件之時間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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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後，函請各頻道業者之自律委員會討論，請

其就該案件所播出之時間、呈現風格等之適切性作

成檢討報告後，提報該會。 

７、另該會近日將清查各電視台談話性節目 (以探討個

人隱私及新聞時事為主)，審視其內容是否涉有違法

或不妥，另擇期逐台進行面談、行政指導或調查等

行政程序。 

(四)行政院為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有效辦理通訊傳播

管理事項，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

化均衡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特設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該會身為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管理機關，

本事件發生(101 年 2 月 2 日)迄本院立案調查期間，

該會迄未本於權責，針對本事件，積極蒐集整理民眾

申訴及媒體反映意見，並統計相關新聞報導及談話性

節目涉及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等情形妥予處理，與首揭規定容屬有悖，洵

有未當。該會允應儘速針對類情積極妥處導正，俾維

媒體秩序及社會善良風氣。 

調查委員：劉玉山  

 


